
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作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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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

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 

  

    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宋长发                   张泽平                   王锦山     

 

 

2023 年 4 月 10 日 

 


	一、关于2023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	二、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

